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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人壽保險金年金給付(甲型)批註條款                                   

中國信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中國信託人壽保險金年金給付(甲型)批註條款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 

104中信壽商發一字第029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批註條款之訂定及構成 

本「中國信託人壽保險金年金給付(甲型)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依要保人
之申請，批註於本公司附表所列之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 
本契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殘廢保險金或滿期保險金的指定保險金，其給付方式依本批註條款
之約定給付之。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批註條款名詞定義如下： 
一、指定保險金：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殘廢保險金或滿期保險金申領條件時，以

該保險金各受益人得受領之保險金乘以依本批註條款批註約定之比例所得之金額；該金額係作為本公司每
年初應給付予受益人年金金額之換算依據。 

二、保證期間：指依本批註條款約定，不論受益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由要保人於批註時
選擇。 

三、保證金額：指依本批註條款約定，不論受益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之總額，其金額為指定保險
金金額。 

四、保險金年金預定利率:指本公司於保險金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該利率係以保險金年
金給付開始日本公司公告於本公司網站之利率為準。 

五、保險金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開始以年金方式給付指定保險金之日。但該年金給付開
始日不得晚於受益人備齊本契約給付申領文件之日起十五日。 

 
第三條    年金金額的計算 

本公司於受益人申請保險金時，以指定保險金按各受益人當時之年齡、性別及選擇之年金型態，依當時本批註
條款適用之保險金年金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保險金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日及以後的週年日應給付之年金
金額。 

 
第四條    保險金給付 

本批註條款提供下列指定保險金年金給付，要保人應於批註時在下列各款中擇一，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一、保證期間 

本公司自保險金年金給付開始日起按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至受益人身故為止，本批註條款效力即行終止
。但受益人於保證期間內身故時，本公司應採計算年金金額之保險金年金預定利率計算至保證期間屆滿尚
未給付之年金金額一次貼現給付予其法定繼承人，本批註條款效力即行終止。 

二、保證金額 
本公司自保險金年金給付開始日起按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至受益人身故為止，本批註條款效力即行終止
。但受益人身故時其累積已領取之年金金額總額尚未超過保證金額時，本公司就其差額一次給付予其法定
繼承人，本批註條款效力即行終止。 

受益人為多數時，部分受益人在領取年金期間內身故時，其他受益人部分之契約效力不受影響。 
 
第五條    批註條款的變更、終止及其限制 

本批註條款經批註於本契約後，要保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前變更或終止本批註條款。 
計算保險金年金給付之指定保險金如低於新臺幣十萬元或每年給付之年金金額低於新臺幣五千元者，本公司將
一次給付指定保險金予本契約受益人，本批註條款效力即行終止。 
本批註條款於保險金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變更或終止本批註條款，且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
款。 

 
第六條    失蹤處理 

受益人在年金給付期間內失蹤，並經法院宣告死亡時，除有尚未支領之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之年金由本公司按
第四條約定方式計算給付予其法定繼承人外，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不再負給付年金責任。
但於日後發現受益人生還時，法定繼承人應歸還所領取之金額，本公司應依本批註條款約定繼續給付年金，並
補足其間未付年金予受益人。 
受益人為多數時，部分受益人在年金給付期間內失蹤，並經法院宣告死亡者，其他受益人部分之契約效力不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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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年金給付之申領文件、給付期限及未依限給付之效果 
受益人於生存期間每年第一次申領年金給付時，應提出可資證明受益人生存之文件，但於保證期間（或保證金
額）內，不在此限。 
如受益人身故後仍有尚未申領之年金餘額，其法定繼承人申領年金給付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受益人的死亡證明文件。 
三、受益人之法定繼承人的身分證明。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受益人第一次申領保險金年金給付或受益人之法定繼承人依第二項約定申領尚未領取之年金餘額時，本公司應
於收齊各該申領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受益人申領第二次(含)以後本批註條款約定之給付時，本公司應於約
定之給付日給付之。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逾應給付日未給付時，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八條    受益人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受益人於本公司開始給付年金當時之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是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於申請
本批註條款時，應將受益人出生年月日於申請書上填明。 
受益人的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真實年齡高於七十五歲者，本批註條款無效，本公司應將指定保險金無息一次給付受益人；如有已給付年

金者，本公司僅就其餘額一次給付受益人，如已給付之年金金額超過指定保險金，本公司不再負給付責任
且不再要求返還溢領部分之年金。 

二、因年齡錯誤，而致本公司短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於下次年
金給付時按應付年金金額給付，並一次補足過去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 

三、因年齡錯誤，而溢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重新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並於未來年金
給付時扣除。 

前項第一、二款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其利息按本批註條款計算年金金額之保
險金年金預定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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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國信託人壽吉利沛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中國信託人壽增金采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 

中國信託人壽滿意沛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中國信託人壽月滿意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中國信託人壽優沛利利率變動型養老保險 

中國信託人壽富加值保險 


